
问询函【2018】第 019号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谱实验）董事会、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我部在信息披露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你公司代表十分之

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曾向董事会提出若干议案，董事会均未

审议通过，主要涉及如下问题: 

1、关于财务核查议案 

你公司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曾多次提交若干

关于财务核查的议案，主要有《关于要求对2017年年报固

定资产“其他转出”项目486万元做出说明的议案》、《关

于要求对 2016-2017 年工资变化情况不合理之处做出说明

的议案》、《关于要求对 2016-2017 年社会保险和福利费

大幅度增长做出说明的议案》、《关于要求对 2016 年预

付款项大幅增加做出说明的议案》、《关于要求对2016和

2017年与控股股东聚光科技关联交易中技术服务类项目真

实性进行调查的议案》、《关于要求董事会对2017年年报

中费用虚减和净利润虚增进行说明的议案》、《关于要求



董事会对总经理彭华女士在香港的私人账户用于收取海外

客户货款进行调查的议案》等。 

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第十四次及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对上述议案一次或多次未予通过。半年报披露前未

予通过的理由为“公司董事会应该先将半年度报告披露工

作积极完成，故反对此议案”、“半年度报告得到审议批

准前，不同意对于以前年度事项进行审议”，半年报披露

后未予通过的理由为“1.临近年底，公司经营管理业务繁

忙；2.董事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门经理以上员工

费用报销情况进行自查及完善公司重大资本性支出等内部

管理制度的事项尚在进行中；3.相关股东可直接与公司总

经理沟通了解希望了解的关于公司经营管理情况”。 

请公司对上述议案逐一进行正面回复。 

时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财务报告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请时任会计师事务所说明针对上述议案涉

及事项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否已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是否能够合理保证相关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 

2、关于公司董事会决议履行情况 

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要

求对公司部门经理级以上员工报销情况进行自查的议

案》、《关于公司半年报费用部分进行自查的议案》，截

止到2018年9月14日，自查工作小组尚未组建；此后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审议未通过《关于要求董事会对

未组建工作小组检查公司费用进行说明的议案》，理由为

“正就工作小组成员名单进行沟通确认中”。 

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已组建工作小组开展核查，如没有，

请解释尚未组建的原因，预计能够开展核查的时间；如已组

建，请说明小组成员、核查时间、核查方法、截止目前的进

展情况。 

3、关于公司治理 

你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普

通投票制罢免监事的议案》，同意股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1%；你公司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

权的股东提出《关于要求确认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的<关于以普通投票制罢免监事的议案>无效的议

案》，认为该议案是对章程内容的修改，应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请你公司结合章程内容说明《关于以普通投票制罢免监

事的议案》是否构成对公司章程的修改，是否为股东大会特

别决议，该议案是否表决通过。 

 

 



 

特此函告。 

                                                          

                           

    公司监管部 

         2018 年 11月 23 日 


